
科技导报2022，40（9）www.kjdb.org

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
探索

王立伟 1，刘军 2，张爱平 1，于建荣 1*

摘要 探索了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通过对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

共建共享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给出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对策建议：

（1）建立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统筹协调机制，避免在长三角区域重复建设；

（2）建立该区域设施共建的建设经费支持机制，共同支持基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研究开发

工作；建立该区域设施共用的科研经费保障机制，设立科研专项基金，并受理用户利用设施

开展研究的申请；（3）建立长三角用户参与机制，在设施的规划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运行时

的开放和共用；建立面向全球科研人员和机构的开发共享机制，促进长三角地区的原始创

新；（4）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考核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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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

工程建设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目的的大

型科研装置或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不同国

家有着不同的称谓，国内又称其为大科学装置。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基础，是

现代科学研究取得突破的必要条件，具有推进多学

科综合交叉发展、突破高新技术瓶颈的强大支撑能

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

要标志。发达国家通过争相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引领科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国际合作上

的强大影响力[1]。

相比于单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集群的优势远大于单体设施的线性累加。在

同一城市或区域内集聚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

发挥其集群效应和促进多学科交叉的作用，已逐步

成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应用的新趋势[2]。从国外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的实践研究发现，多个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集群的建设和运行将在政治（国防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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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国际地位）、科技（原始知识和技术产出）、经济

（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城市功能

转变、社会福利供给、人文素养提升）等方面发挥出

强大的辐射效应[1]。

由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共建共

享已经成为国际上比较普遍采用的模式[3-4]。2020
年 12月，科技部发布《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

发展规划》，提出要共同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

群[5]。长三角要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共建

共享无疑是其必经之路。本研究从长三角地区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现状出发，剖析长三角地

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存在的问题，在长三

角一体化的背景下，探索长三角地区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的共建共享机制。

1 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

共享的重大意义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集群化已经成为各

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主要布局模式，从国外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的实践研究发现，单个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往往会发展成重大科技设施集群，进

而发展成多学科综合性科学基地，最后发展成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6]。目前，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上

海张江和安徽合肥 2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可

见，推进长三角地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既是顺应国内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发展趋势，也

是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

1.1 加速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在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的当下，城市间聚集度

不断提高，表现出强烈的集聚效应[2]。2018年 11
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目前，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体量最大、发展迅猛且

区域优势十分明显的城市综合体。从研究活力、科

学研究（R&D）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科

研人员数量等数据上看，长三角地区都十分突出，

同时，长三角地区也已经集聚了一批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长三角地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

将加大长三角地区乃至更大地理范围的区域合作，

带动区域科技资源一体化联动发展，形成科技公共

服务的协同创新，加快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

1.2 推动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大的创新支撑能力和人

才承载能力使得设施成为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以及

科学界与工业界之间的枢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不仅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平台，还是技术成果、人才

和资本动态交互的中心。伴随着创新知识、应用技

术向周边地区的溢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对其所在

地的科技、教育、社会经济都将带来重要的影响[7-9]。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将有助于长三角地

区抢占未来科技发展制高点，加速技术转化和产品

研发进程，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

2 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

享现状

2.1 已经初步形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态势

目前，长三角地区建成和在建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共有 24个（表 1），其中上海正在构建以硬X射线

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为引领，上海光源等 7个光子科

学大设施为基础，其他领域设施为支撑的“1+7+X”
集群；合肥则以全超导托卡马克、合肥同步辐射光

源、稳态强磁场装置为基础，正在建设聚变堆主机

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合肥先进光源（HALS）、大

气环境立体探测实验研究设施、未来网络试验设施

（合肥分中心）、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合肥一级核

心站）等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可见，长三

角地区已经初步形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态势。

2.2 部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经采用了共建模式

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科学院是

中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主要建设任务和运行任务

的承担单位，全国 2/3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由中国

科学院管理。在长三角地区现有的 24个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中，由中国科学院（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和上海科技大学）牵头建设和运行的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有19个。

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方面，现有的 24个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由 2家以上单位共建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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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础设施有 8个，其中有 2个由上海市的科研

机构（或医院）或高校共同建设，有 6个由长三角地

区的高校或科研机构与长三角区域外的国内高校

或科研机构共建。另外，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

置由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分别在江苏省

连云港市和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高精度地基授时

系统分别在西安、北京和合肥建立 3个一级核心

站；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分别在南京、北京、合肥、深

圳建设“一总三分”运行管控中心及 4个创新实验

中心。

表1 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设施名称

神光高功率激光实验装置

神光 II多功能激光综合实验平台

上海同步辐射光源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

国家肝癌科学中心

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

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

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

活细胞结构与功能成像等线站工程

上海光源线站工程（光源二期）

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

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合肥同步辐射光源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

合肥先进光源（HALS）
大气环境立体探测实验研究设施

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合肥一级核心站）

中国南极天文台

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

未来网络试验设施

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

项目建设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现划转至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现划转至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海军军医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

同济大学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和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

浙江大学

所在地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安徽省

安徽省

安徽省

安徽省

安徽省

安徽省

安徽省

江苏省

江苏省、

上海市

江苏省、

安徽省、

北京市、

深圳市

浙江省

注：根据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等的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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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设施共享主要依托中国科学院服务平台和国

家网络管理平台

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方面，目前长三角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主要依托“中国科学院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和“国家重大科研基础

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中国科

学院于 2015年年初启动了“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共享服务平

台”）建设。该共享服务平台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的开放共享流程管理、开放数据资源管理、成果产

出管理纳入其中，并结合科普宣传，提升设施公众

影响力，培养潜在用户，挖掘优质用户。2017年 9
月，科技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3部门共同研究制

定了《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以国

家网络管理平台为依托，以解决开放共享工作中的

问题为目标，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管理机制、提高

科研仪器与设施的使用效率为重点，明确了纳入开

放共享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

的范围；明确了科技部、财政部、国务院有关部委、

地方政府、管理单位在开放共享工作中的职责；对

管理单位的制度建设、队伍建设、服务收费及知识

产权等方面作了要求；规定了评价考核工作的原

则、考核方式、考核流程及考核结果的用途，建立了

评价考核后补助机制，制定了惩罚措施。

3 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

享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统筹协调机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因投资巨大，各国政府往往

通过制定路线图的方式对其进行组织管理。欧洲

国家中，已有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丹

麦、捷克等在内的 20多个国家制定了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路线图[4,10]。中国自“十一五”之后，形成了

按“五年计划”推进设施建设的局面，并且在 2013
年推出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2—2030年）》，中国科学院也已经开始在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展开部署及发展规划工作。同时，由

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社会影响和辐射效应，不少

地方纷纷提出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宏大计划，

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作用及风险等特

点决定其需要长远发展规划。事实上，尽管科技部

印发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也

提出了在长三角地区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但长三角地区仍缺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的统筹协调机制，同时也缺乏配套发展计划。

3.2 缺乏持续的资金投入

中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资金来源以中央预算

内资金为主，虽然近年来国家正在探索引导主管部

门和地方政府加大建设和科研资金投入，但目前长

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费及运行经费仍

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经费支

持较少。以上海正在建设的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

光装置为例，其建设经费总投资近 100亿元，若建

成后其每年运行费约为建设经费的 10%，则每年需

要近 10亿元的运行经费。可见，长三角打造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不能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还

需要多元化的资金投入，保证稳定且持续的投入，

才能通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技术溢出和辐射作

用促进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

3.3 开放共享不够有效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和资源稀缺性

要求其必须开放共享，最大化地发挥效用[11-12]。将

长三角地区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全球科研人员

和机构开放共享，允许国外科研团队使用我国科研

基础设施开展合作研究，不但有助于吸引国外人才

到我国甚至长三角地区工作，也有助于推动长三角

地区的原始创新。目前，长三角地区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缺乏面向全球科研人员和机构的开放共享机

制，虽然在面向国内科研人员和机构方面，部分设

施建立了用户参与机制，但在立项、建设和运行各

阶段用户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不够，开放共享服务设

施不足；开放共享的评价、监督和反馈机制不完善，

开放共享水平未列入研究机构评估考核之内。

3.4 评估体系不够完善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由于建设周期长、投资成本

高、系统维护复杂，其立项建设及运行服务均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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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估评价。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项目建设阶

段和运行阶段都会进行评估，若设施建设过程中的

费用或进度偏离预定计划，则可以及时进行调整[4]；

对设施的运行服务进行评估，也有利于设施的健康

发展。中国于 2013年出台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管理办法》规定了对设施运行绩效的评估，对

设施立项建设阶段的评估主要涉及项目建议书和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估，缺乏以经济为导向的

经济评估。虽然中国科学院 2019年印发的《中国

科学院重大技基础设施管理办法》提出要加强对设

施建设及运行工作的检查和评估，但长三角地区目

前尚未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对区域内在建和已建

成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进行评估和审核。

4 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

享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顶层设计

建立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统

筹协调机制，从时间、学科、地域 3个维度，前瞻性、

战略性、系统性地进行顶层设计、优化布局，避免在

长三角区域重复建设，并建立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阶段的地方配套投入分摊机制[13]。突出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战略性和分类施策效果，

既要瞄准探索未知世界和发现自然规律的科技发

展前沿方向，又要聚焦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家安全的重大科技难题，强化设施建设对国家和区

域重大战略的支撑作用。完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配套政策措施，鼓励地方政府在土地、资金、人

才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14]，形成共同支持设施发展

的良好局面。

4.2 保障经费支持

建立区域设施共建的建设经费支持机制，共同

支持基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研究开发工作；同时

建立区域设施共用的科研经费保障机制，设立科研

专项基金，并受理用户利用设施开展研究的申

请[13]。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鼓励企

业、科研院所等其他来源资金投入、形成多元化的

投入格局，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运营维护为切入

点，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长三角创新策源地建设。

4.3 加强开放共享

建立长三角区域用户参与机制，在设施的规划

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运行时的开放和共用，组织包

括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等用户深入参与设施主要

技术指标的研讨，并将开放和共用水平纳入对设施

的评估考核之内。举办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与应用合作论坛，共同前瞻谋划未来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的发展战略，凝结多方智慧，发起基于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大科学研究计划[13]。建立面向

全球科研人员和机构的开放共享机制，与国外科研

团队开展合作，吸引国内外人才到长三角地区开展

研究，提高长三角区域原始创新能力。

4.4 完善评估体系

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考核评估机制。对长三角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的考核评价应该放在国际水准上进行，考核

评估标准应包括科学目标实现、设施运行状况、管

理工作水平、人才培养、经费使用有效性、开放共享

程度等。从设施科学目标的实现、设施运行状况、

运行管理人员团队情况、经费使用的有效性、设施

后续发展的能力等 5个方面对设施进行综合考核。

在考核中要针对具体情况细化考核指标，例如既定

科学目标、设施性质、人员职责等。评价体系还应

充分考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所产生的技术、产业、

社会等多方面的收益和影响，形成一套综合评价体

系，并建立评估结果奖惩机制，切实提高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的运行服务效率。设置合理考核周期，评

估不应过于频繁，按照国际惯例，建议以 3~4年为 1
个考核周期。

5 结论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高水平的建设和运行，不

仅可以为科学前沿探索、解决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

安全的关键核心难题提供重要支撑，还可以通过技

术溢出和辐射作用促进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随

着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策略，长三角科

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也已经提上日程。长三角地区

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已经集聚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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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了上海张江和安徽合肥两

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这些相对集中的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基础上，如何更科学合理地利用这些设

施、更好地共建新的基础设施满足长三角地区、中国

乃至全球科技发展需求，提升设施的国际地位、实现

可持续发展，是长三角一市三省政府、投资方、运营

管理方和普通用户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从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的角度来统筹协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

建设和运行维护，建立完善统筹协调机制、经费支持

机制、开放共享机制、考核评估机制，将有助于提高

设施建设和运行效率，推动长三角地区创新共同体

建设，提高长三角地区的原始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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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mechanism of large

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status and problem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large 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Establish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large 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avoid du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establish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cientific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fund support mechanism so as to
suppor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large 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setting up a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ing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sharing large 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and accepting users' applications for using the research facilities;
establishing the user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and considering the opening and sharing of operation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stages; establishing a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mechanism for global scientific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to promote original
innovation; perfecting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but
also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KeywordsKeywords large 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mechanism;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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